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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均为具有一定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的法官，他们结合各自专业，从刑事、民事和行政审
判的多个视角全方位地反思和审视法律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官对法律方法论的认知和运用现状。

　　本书在传统法律方法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系统地阐述法律方法的主要内容，在
法律史和比较法的基础上对法律方法进行深入解析，并以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为载体，详细阐述中
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以期推进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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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证明标准如何量化 司法实务中，法官希望在进行证据力判断时能有一个标准的数值
以供参照。
立法者、法官和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把证明程度分为绝对的确定、排除合理怀疑、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优
势证据等九个层次，最低一等是没有任何证据，绝对的确定也即客观真实要求达到100%的盖然性，排
除合理怀疑大概为95％的盖然性。
美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可见，即使在诉讼中对被告人权利保障最充分的美国，刑事证据法也不要求待证事实100%的确定。
德国学者也曾试图把证明从100％～0%分为四个等级，认为证明达到75%以上即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曾运用坐标的方式来进行证明程度的量化。
证明离不开法官对证明标准规则的把握和自由裁量，即使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也需要法官去心证
，不同的法官作出 的认定结果可能不一样。
所以进行精确量化只是一种努力，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参照，而不可能实现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
判断。
与国外的证明层次的划分不同，我国法律仅规定了法官在进行证据判断的基本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要求，我国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应当依照
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遵守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
验，对证据证明力有无和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证明理由和结果。
目前大多民事判决书在事实认定部分都对认证理由进行一定的说明和解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成
为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心证的约束。
 （二）证明标准的降低 大陆法因采取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证明门槛很高。
拥有证明程度95％的证据并非易事，这使得很多有权利人因证明困难而得不到救济。
在德国，用表见证明的方法来降低证明标准。
所谓表见证明，即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原告主张事实的情况下，通过对间接证据的判断的和认定，只
要待证事实从表面上能得到证明即认定待证事实。
例如，受害人在游泳池溺水身亡，原告起诉游泳池的管理人，称因其管理不当致受害人溺水，诉请被
告承担管理不当的赔偿责任。
游泳池方面怀疑是因死者突发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溺水，这就面临证明问题。
最终法院运用表见证明，认为救生员在近距离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发现受害人溺水本身即证明过失的存
在，原告不需要再举证。
交通事故诉讼中也经常运用表见证明，对直接证据难以获得的案件根据表面证据来认定事实。
与德国法的表见证明相似的是日本法中的大致推定。
大致推定最早出现在日本的环境公害诉讼中。
日本的新渴有许多大型化工联合企业，20世纪60年代，当地出现一些怪病，病人先是浑身疼痛而最终
死亡，这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受害的当地人就怀疑与化工厂有关，就起诉这些化工企业，要求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要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
原告方只能证明：根据免疫学统计，在这些企业建成之后，当地此类病症发病率出现明显增长；工厂
排出的污水含有重金属汞，并且流经当地居民生活区域（后经科学分析是化工厂含有重金属汞的污水
流人海水，海中生物食用后又被人食用，导致重金属汞进入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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